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已于 2016年 12月 9 日通过发审会审核。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

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以

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

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针对发行人从通过发审会审核日起至本

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出具日的各重大事项进行了逐一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经营业绩情况的说明 

1、公司 2016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公告了 2016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6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2016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度/2015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598,651,622 6,662,353,093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3,581,344 1,016,976,779 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76,491,505 931,011,145 1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0,354,235 1,185,482,321 -3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3 1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3 13.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5% 25.51% -0.96% 

资产总额 14,938,528,578 10,481,464,104 4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1,191,330 4,360,690,886 17.21%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759,865.16万元，同比增长 14.0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358.13 万元，同比增长 13.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649.15万元，同比增长 15.63%，主要原因系①

公司把握运动功能饮料消费持续增长、啤酒罐化率提升等行业发展机遇，稳步扩

大生产及销售规模，保证了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②进一步优化公司金属三片罐、

二片罐、饮料灌装业务的产能布局，巩固了公司市场竞争优势地位；③不断推进

产品差异化竞争策略，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与客户开发

能力；④持续投入研发力度，加强成果转化能力；⑤积极推动行业整合，深入践

行智能包装战略。 

2、公司 2017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公告了 2017年一季度报告，公司 2017年一季度主

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月 2016 年 1-3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295,807,458 1,717,681,818 -2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553,662 308,999,562 -4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9,221,581 303,500,289 -6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86,567 323,157,052 -12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6.84% -3.71% 

项目 2017 年 3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15,025,349,491 14,938,528,578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61,672,819 5,111,191,330 2.94% 

（1）经营业绩变动分析 

2017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29,580.75万元，同比降低 24.5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55.37 万元，同比降低 47.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22.16万元，同比降低 67.31%。主要原因为： 

①受部分客户需求减少影响，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有所降低。2017 年一季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580.75万元，较 2016年一季度减少 42,187.44万元，



 

下降 24.56%。 

②公司主要原材料马口铁等价格上升导致净利润有较大幅度下滑，公司主要

原材料马口铁价格变动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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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近年来马口铁价格成先降后升趋势，马口铁价格于 2016 年一

季度达到低点，2017年一季度价格处于高点，导致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净利润与

2016 年一季度相比有较大幅度下滑。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主要控

制措施如下：a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关系，以保证供应量和优惠采

购价格；b 加大研发投入，保持持续创新能力；c 不断扩大业务规模，充分发挥

规模成本优势；d优化生产布局，减少物流成本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③融资规模扩大，发行公司债、增加了银行贷款，导致利息增加。2017 年

一季度，公司财务费用为 8,928.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19.26 万元，增长

幅度为 35.09%。 

（2）相关风险因素的预计与提示及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通过发审会审核，公司在发审会之前对2017年一季度

的业绩变动无法准确预计，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对客户需求变化及原

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 

“1、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多年来始终坚持“与核心客户相互依托”的发展模式，与红牛等主要客



 

户形成长期稳定的相互合作关系。若公司主要客户由于自身原因或终端消费市场

的重大不利变化而导致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重大不

利影响。 

…… 

3、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公司与包括宝钢在内的国内主要马口铁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关系，能够享受较一般客户更为优惠的采购价格，并且公司一般会与客户约定合

理的成本转移机制。但若马口铁价格因宏观经济变动、上游行业供应情况、下游

行业需求情况等因素影响而上涨幅度过大，公司无法通过与客户的常规成本转移

机制有效化解成本压力，公司经营业绩短期内将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4、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红牛罐毛利率高于其他罐型产品毛利率，是由红牛品牌具有高端定位、

售价较高、盈利能力较强、增长较快的显著特征，为保证自身销售规模的持续快

速增长，相对采购价格而言，其更加关注供应商在产品品质、保障能力、响应速

度、生产布局等方面的竞争能力所致。凭借多年来在上述红牛所关注的竞争能力

方面形成的竞争优势，公司红牛罐销量占红牛饮料罐总采购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90%以上，保持并巩固了红牛罐“主供应商”地位，保证了红牛罐售价始终相对

稳定，且公司红牛罐毛利率一直略高于其他供应商。尽管如此，若公司未来不能

持续保持并巩固在上述竞争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丧失红牛罐“主供应商”的地

位，公司红牛罐毛利率不排除有逐步下降的风险。” 

公司客户的需求产生波动，会影响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如果客户需求下降

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新客户、开发新产品，不断

分散风险，充分利用二维码赋码、灌装基地等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以不断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的原材料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若原材料价格持续在高位运

行，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不利影响；目前，公司与主要客户采用成本加成定

价模式，双方一旦商定加成利润率水平短期内便不会随原材料价格波动而频繁调

整，而是保证主要供应商在长期内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在原材料价格经过剧烈

波动、变化趋势相对稳定并且短时期内无法恢复之前水平的情况下，双方将就交



 

易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公司作为主要供应商的毛利率水平。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不存在拟

收购资产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形，公司 2017 年一季度的业绩变动对于公司实施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重大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巩固在金属包

装行业的领先优势，同时有助于公司优化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事项的说明 

2017年 4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目前，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尚未最终实施。 

1、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

要求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为：公司当年盈利、可供分配利

润为正且公司的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需求时，公司进行现

金分红。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预计 2017 年度公司资金需求较大，为满足公司战

略发展规划、推进项目投资进度和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经

研究决定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鉴于公司目前正处于战略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需求较大，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需求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长

期利益出发，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运营所需的流

动资金，还将用于业务拓展带来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持续重视现金分红对股东的回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积极履

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公司 2013-2016年度现金分红情况汇总 

分红年度 
每 10股送红

股数（股） 

每 10股派息数

(元) （含税） 

每 10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元）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现金分红占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比率 

2013 年度 - 10.0 10 306,670,000 615,067,873 49.86% 

2014 年度 - 6.6 6 404,804,400 808,991,726 50.04% 

2015 年度 4 4.5 10 441,604,800 1,016,976,779 43.42% 

2016 年度 - - - - 1,153,581,344 - 

最近三年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99,318.33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85.22%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85.22%，公司现金分红比例较高。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发行不构

成重大影响。对照非公开发行相关法规，公司继续符合非公开发行相关法定条件。 

三、会后事项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的重大事

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http://www.cninfo.com.cn/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条件。公司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不需要再提交发审会审核：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5)

第 10036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 10073号和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

第 1011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本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没有影响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除本核查意见“一、公司经营业绩情况的说明”外，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公司 2017 年一季度的业绩变动不影响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

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做盈利预测，故不存在公司盈利状况与盈利预测不符的情形；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公司从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16年 12月 9日）起至本会后事项核

查意见出具日期间，没有发生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文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

准备忘录第 5 号所述的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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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束学岭            王  钢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